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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档案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国照片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中国图片社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静涛、唐京伟、齐文台、刘爽、徐亮、祝成、靳宏宇、周敬宜、彭程、王小舟、李绚丽、李若辰。
照片档案数字化规范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银盐感光材料照片档案数字化的管理和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各类档案馆（室）、数字化外包服务机构的照片档案数字化工作，其他照片档案保管机构可参考执行。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821―2002  照片档案管理规范
GB/T 13964―2008  照相机械术语
GB/T 18788―2008  平板式扫描仪通用规范

GB/T 29298―2012  数字（码）照相机通用规范

DA/T 18  档案著录规则

DA/T 50—2014  数码照片归档与管理规范

DA/T 52—2014  档案数字化光盘标识规范

DA/T 68.2  档案服务外包工作规范  第2部分：档案数字化服务

术语和定义

GB/T 13964―2008、GB/T 18788―2008、GB/T 29298―2012、DA/T 50—201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照片档案　photographic records 

国家机构、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以静止摄影影像为主要反映方式的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

注：银盐感光材料照片档案一般包括底片、照片和说明三部分。底片按照材质可分为胶片和玻璃底片。
[来源：GB/T 11821―2002，3.1，有修改]

照片档案数字化　digitization of photographic records 

将底片或照片上的档案信息采集转化为存储在硬盘、光盘、磁带等载体上的数字图像，并按照档案的内在联系，与档案目录数据建立关联关系的处理过程。

扫描仪　scanner 

通过影像传感器与原稿之间发生连续的相对位移，逐行采集图像信息并合成数字图像的设备。
翻拍设备　photography copy equipment 

通过面阵影像传感器以单次曝光的方式，采集原稿的图像信息并输出数字图像的设备。

注：翻拍设备的核心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数码相机、微距镜头、支架、稿台以及光源。
影像传感器　image sensor
可将光学影像信息转换成电信号并将其输出的电子器件。

注：常见的影像传感器包括电荷耦合器（CCD）、互补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器件（CMOS）等。
[来源：GB/T 29298―2012，3.2，有修改]

总体要求
应根据照片档案的珍贵程度、保管状况、开放状态、利用率、数字化资金情况等因素，统筹规划、有序开展照片档案数字化工作，逐步实现馆藏照片档案全部数字化，为档案工作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提供数据支撑。

应采取有效的管理和技术手段，加强照片档案数字化工作的过程管理和质量控制，确保数字化成果质量，真实反映档案内容。

在数字化过程中应保持照片档案的完整性，将底片、照片及说明视为有机整体，建立三者之间的准确关联，统筹进行数字化采集与著录，及时收集和保存相关元数据，确保档案内容、结构与背景信息完整保存。
照片档案数字化外包工作应符合DA/T 68.2与《档案数字化外包安全管理规范》提出的要求。
应加强照片档案数字化各环节的安全管理，确保档案实体和档案信息的安全。应建立安全防控机制，采取安全防控措施，防范数据汇聚、关联引发的安全风险。涉密档案数字化工作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及相关保密规定。
组织与管理
机构及人员
应建立照片档案数字化工作组织，对数字化工作进行统筹规划、组织实施、协调管理、安全保障、技术保障、监督检查、成果验收等，确保数字化工作的规范、有序开展。

应配备遵守职业操守、掌握档案专业基础知识和计算机软硬件、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技术基础知识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经过培训后方可上岗。
应加强对外聘工作人员的调查、审核，并签订保密承诺书。
工作方案
应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照片档案数字化工作方案。工作方案的内容主要包括：工作目标、工作内容、成本核算、数字化技术方法和技术指标、档案目录数据规则和元数据方案、验收依据、软硬件配置、人员安排、责任分工、进度安排、安全措施等。

应对工作方案进行充分论证，工作方案经审批后应严格执行，确保照片档案数字化工作达到预期目标。
规章制度

应制定照片档案数字化工作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以保障数字化成果质量和档案安全。

照片档案数字化工作规章制度主要包括：
岗位管理制度。提出各工作岗位的工作目标和职责，形成明确的岗位业务流程规范、考核标准等；

人员管理制度。对人员的安全责任、日常行为、外聘人员信息审核及管理、非工作人员来访审批及登记等进行规范管理；

场地管理制度。对人员出入和工作场地内基础设施、环境、网络、监控设施、现场物品、证件等进行规范管理；

设备管理制度。对照片档案数字化工作涉及的所有设备进行规范管理；

档案管理制度。对照片档案在数字化过程中的交接、管理、存放等工作进行规范管理；

数据管理制度。对各工作环节产生的数据的传输、查询、处理、保存、备份等进行规范管理。

工作流程控制
照片档案数字化的工作流程主要包括：档案出库、数字化前处理、数据库建立、图像采集、图像处理、数据挂接、自动标注、成果验收、成果移交、档案入库等。照片档案数字化工作流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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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照片档案数字化工作流程
应制定各工作环节的操作规范，对数字化全过程进行有效控制，确保档案安全和数字化成果质量。

各工作环节完成后应及时填写工作流程单，对工作情况进行记录。工作流程单在数字化工作流程中与档案实体同步流转。

应建立完善的问题反馈机制，对数字化工作过程中后端环节发现的前端环节产生的问题进行及时反馈并修正。
应加强对各工作环节的监督检查，检查操作是否规范、阶段性成果是否满足要求，对发现的问题应采取措施及时修正。
工作文件管理
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照片档案数字化工作文件，以此加强对数字化工作的管理。工作文件主要包括数字化工作方案、数字化审批书、工作流程单、数字化成果验收材料、移交材料等，采取服务外包方式实施时还应包括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项目合同、保密协议等。部分工作文件示例参见附录A。

应加强对工作文件的管理，明确工作文件的登记、整理、归档、移交等管理要求。

工作场地
应配备专用的档案数字化工作用房。工作用房不应在地下室等低洼地，工作场地应整洁无尘、布局合理，形成档案存放、档案检查、档案著录、图像采集、图像处理等工作区域。
工作场地应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满足防火、防水、防潮、防尘、防高温、防日光及紫外线照射、防污染、防电磁干扰、防有害生物、防有害气体、防震、防盗等要求，并保障数字化工作用电安全。
应配备视频监控系统对工作场地实施全方位监控，视频监控记录至少保存6个月。
照片档案数字化工作环境的温度应不高于25℃，相对湿度20％～50％。24小时内工作环境的温度变化应不大于±5℃，相对湿度变化应不大于±10％。

软硬件设备要求

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配置和管理照片档案数字化相关软硬件设备，确保软硬件设备安全、先进，能够满足数字化工作需要。

底片图像采集应使用具有透射稿扫描功能的平板式扫描仪、底片扫描仪或翻拍设备，不应使用滚筒式扫描仪。应根据胶片尺寸配备相应规格的胶片夹。
照片图像采集应使用平板式扫描仪、非接触式扫描仪或翻拍设备，不应使用馈纸式扫描仪、滚筒式扫描仪。

扫描仪的最大光学密度应不低于4.0，以确保其动态范围满足档案数字化要求。
注1：最大光学密度是指扫描仪能够识别的最暗点密度值，表征扫描仪可分辨的最深暗调极限，通常用来描述扫描仪在暗部区域的细节捕捉能力。
注2：动态范围是指扫描仪所能记录原稿的色调范围，即扫描图像最亮点密度值与最暗点密度值之间的差值，其单位以D表示。[来源：GB/T 18788―2008，3.7]

应根据档案载体的尺寸选择翻拍设备，底片翻拍设备的有效像素宜符合表1的要求，照片翻拍设备的有效像素宜符合表2的要求。翻拍设备应配置全画幅或中画幅影像传感器。翻拍设备的支架应便于调节数码相机的高度。照片翻拍设备应在两侧配备光源，底片翻拍设备应在稿台配备底部光源，光源的显色指数不低于95，色温5000K～6500K。
表1  底片翻拍设备的有效像素要求

	底片尺寸
	翻拍设备的有效像素

	不大于36mm×24mm（135底片）
	不低于2000万

	不大于90mm×60mm（120底片）
	不低于4000万

	大于90mm×60mm（散页片）
	不低于10000万


表2  照片翻拍设备的有效像素要求

	照片尺寸
	翻拍设备的有效像素

	不大于178mm×127mm（7寸照片）
	不低于2000万

	不大于254mm×203mm（10寸照片）
	不低于4000万

	大于254mm×203mm
	不低于10000万


图像处理可使用图形工作站或具有高性能处理器、专业图形显卡及专业显示器的计算机。

应配备网络系统和专用存储设备，存储容量应能够满足数据存储需要并留有适当冗余。
应配备色彩管理系统，用于对图像采集设备和显示器进行色彩管理。
应配备档案数字化加工软件和图像处理软件，提供照片档案数字化的档案著录、图像处理、数据挂接、元数据捕获和赋值、质量检查、数据保存、备份恢复、数量统计、数据导出、安全防护等功能。

按照设备的使用要求定期进行维护、校准、保养。图像采集设备应定期进行白平衡校准和色彩管理。显示器应定期进行色彩管理。
载体安全操作要求

将底片或照片从装具中取出时，应在取出的位置做好标识或拍照记录，确保放回装具时能够正确复位。

工作人员应戴轻薄、洁净的棉质或塑料手套，动作应轻缓，轻拿底片或照片的边缘，不应触碰乳剂面。

工作人员应戴口罩，避免咳嗽、打喷嚏等污染底片和照片。

卷曲的照片不应直接进行压平，以免照片的感光面出现断裂，应将照片湿润后缓慢展平。

底片或照片不应直接相互接触，可垫衬柔软的中性偏碱性纸张，以免乳剂面划伤。

避免将底片或照片放置在日光或较强的灯光下直射。

底片册、照片册应竖立放置，不应水平放置，以免底片、照片受压后粘连。

玻璃底片应使用无酸纸包裹后单独存放于根据底片尺寸定制的无酸瓦楞纸盒内，防止其受压后破裂。桌面上应铺柔软薄垫，避免玻璃底片意外跌落桌面而破裂。
档案出库

按照档案库房管理规定办理照片档案出库相关手续，清点无误后进行档案交接出库。
若库房与数字化工作场地的温湿度差异较大，照片档案应先放入缓冲间进行温湿度平衡，24小时内温度变化应不大于±5℃，相对湿度变化应不大于±10％。

应按照工作方案分批调档出库，以减少照片档案存放在数字化工作场地的时间。

照片档案转移到数字化工作场地后，应存放在专门的独立区域由专人保管。照片档案的领取与归还需进行登记，档案领取后应当日归还。

数字化前处理
档案检查

照片档案数字化前应对档案目录、档案内容、载体外观进行检查。检查内容主要包括：
档案目录检查。检查档案目录的著录项目是否符合工作方案中的档案目录数据规则，对照单张照片说明以自然张为单位对档案目录进行补充完善，依据组合照片说明以组为单位对各组的相关信息进行整理形成组目录。查阅相关档案核对参见号，发现错误后应及时纠正。

档案内容检查。检查档案目录与档案内容是否一致。依据GB/T 11821―2002中4.2规定的要求，检查底片、照片、说明是否齐全，核对底片与照片的影像是否一致。若底片与照片的影像不一致，应采取必要措施确定正确的档案内容。

载体外观检查。检查底片和照片是否出现破损、断裂、划痕、污染、反银、霉变、卷曲、变形、褶皱、粘连、受潮、褪色等情况，判断是否影响图像采集。检查底片包装物是否破损，若破损应进行更换。

记录档案检查发现的问题及相应处理情况。

确定数字化对象

根据档案原件实际情况和数字化成果利用需求，可采用底片或照片作为数字化对象。

需要最大程度采集和还原影像细节时，可按照以下规则确定数字化对象：

将原始底片作为数字化对象。

若原始底片存在影响图像采集质量的问题，可选择具有最佳品质的拷贝底片作为数字化对象。

若原始底片和拷贝底片存在影响图像采集质量的问题，可将照片作为数字化对象。

若无原始底片和拷贝底片且照片存在影响图像采集质量的问题，可将翻拍底片作为数字化对象。

若底片、照片都存在影响图像采集质量的问题，可选择修复难度小、效果好的档案载体进行修复，将其作为数字化对象。

如果数字化对象存在影响图像采集质量的问题，应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载体修复，并记录载体修复的处理情况。载体修复应遵循“最小限度干预”的原则，采用安全可靠的的技术手段，以延长档案寿命、保持档案原貌。对修复后的档案载体进行检查，如果修复效果不能满足数字化采集要求，应重新确定数字化对象。

数据库建立
照片档案目录数据规则应符合GB/T 11821―2002、DA/T 18的要求，元数据方案可参见DA/T 54—2014的内容。
依据照片档案目录数据规则和元数据方案创建数据库，数据库结构的设计应确保档案的内在联系。
将数字化前处理工作中补充完善的档案目录与整理形成的组目录录入数据库，形成准确、完整的照片档案目录数据。以照片或底片的自然张为单位进行档案目录著录，并通过组目录建立同组档案的关联关系。
根据预设文本自动著录档案馆代码、档案门类代码、数字化责任信息、著录者、生成方式等元数据信息。可依据册内备考表的本册情况说明以及数字化前处理过程中的相关记录，梳理形成管理行为、管理时间、管理行为描述等元数据信息并进行手工著录。
对数据库中的著录数据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包括著录项目的完整性、著录内容的规范性和准确性等。发现错误后应及时纠正。
图像采集
扫描
扫描仪应水平摆放在稳固的操作台上，避免在扫描过程中引起振动。若采用非LED光源的扫描仪在扫描前应充分预热。
应使用无尘布清洁平板扫描仪的稿台和盖板内侧，使用气吹清洁底片和照片，去除表面附着的灰尘，避免灰尘影响扫描效果。
胶片扫描时应放入胶片夹，确保胶片平整，在胶片夹中调整胶片位置时不应触碰乳剂面。玻璃底片扫描时可直接轻放在稿台，调整玻璃底片位置时应拿起后重新放置，不应在稿台表面直接平移，避免对档案载体及稿台造成划伤。
使用平板式扫描仪扫描底片时，应使底片的乳剂面朝向盖板透射适配器光源，片基面朝向玻璃稿台。
使用平板式扫描仪扫描照片时，不应将照片长时间放置在玻璃稿台上，以避免照片的乳剂面与玻璃表面粘连。
若大幅照片超出扫描仪的扫描尺寸，应进行分幅扫描。
翻拍

应使用无尘布清洁稿台和镜头，使用气吹对底片和照片进行清洁处理，去除表面附着的灰尘，避免灰尘影响翻拍效果。
翻拍时应使用微距镜头，保持档案载体与镜头平行，避免图像畸变；使用镜头遮光罩，防止环境光进入镜头影响图像质量；调整光源位置，使档案载体的中心与四角的亮度保持一致；调节数码相机与档案载体的距离，使档案影像画面略小于取景框；使用快门线，防止数码相机在按下快门键时抖动。

胶片翻拍时应放入胶片夹，确保胶片平整，在胶片夹中调整胶片位置时不应触碰乳剂面。玻璃底片翻拍时可直接轻放在稿台，调整玻璃底片位置时应拿起后重新放置，不应在稿台表面直接平移，避免对档案载体及稿台造成划伤。
翻拍底片时，应使底片的乳剂面朝向稿台底部光源，片基面朝向镜头。
翻拍时应使用数码相机的手动模式，不应使用人像模式、风景模式、夜景模式等自动化场景功能。
若由于翻拍设备的有效像素不足导致翻拍图像的分辨率不符合表3的要求，应进行分幅翻拍。
技术参数
图像采集的技术参数应满足下列要求：
色彩模式：彩色底片和彩色照片应采用RGB彩色模式。黑白底片和黑白照片宜采用RGB彩色模式。

色彩深度：采用RGB彩色模式时，色彩深度应不低于24bit。对于重要或有特别用途的档案，色彩深度可采用48bit。

灰阶：采用灰度模式时，灰阶应不低于8bit。
图像物理尺寸：与档案原件相同。

分辨率：根据档案载体的尺寸采用相应的分辨率，应符合表3的要求。

压缩方案：无损压缩或无压缩。

文件格式：TIFF。

表3  图像采集的分辨率要求
	档案载体类型
	档案载体尺寸
	分辨率

	底片
	不大于36mm×24mm
	不小于2400dpi

	
	不大于90mm×60mm
	不小于1800dpi。

对于珍贵或有特别用途的底片，分辨率不小于2400dpi

	
	大于90mm×60mm
	不小于1200dpi。

对于珍贵或有特别用途的底片，分辨率不小于2400dpi

	照片
	不大于254mm×203mm
	不小于600dpi

	
	大于254mm×203mm
	不小于300dpi。

对于珍贵或有特别用途的照片，分辨率不小于600dpi


翻拍后应在不改变图像的像素数量和宽高比的前提下，调整图像的宽度和高度，使其与档案原件相同。
文件命名

参照档号的各构成项逐级建立文件夹存储图像文件。

图像文件以档号为基础进行命名，命名规则应保持统一，确保图像命名的唯一性。

文件检查

检查图像采集是否存在遗漏、重复等情况，发现错误后应及时纠正。
对图像文件进行质量检查，发现错误应采取纠正措施后重新进行图像采集。若图像出现光学纹理，应调整照片的位置和方向；若由于灰尘、细毛等导致图像出现污点、污线，应对采集设备或档案载体进行清洁。
对文件的名称和存储位置进行检查，发现错误后应及时纠正。
完成图像采集的照片和底片应及时放回装具中原来的位置。
图像处理
图像处理时不应修改档案内容，确保档案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对于镜像反转的图像应进行翻转。对于方向不正确的图像应按照时针方向进行90°或180°旋转。对于偏斜的图像应进行纠偏处理。
底片图像采集后，应将获得的负像转换为正像。
分幅扫描或分幅翻拍获得的多个分幅图像应拼接为一个完整图像。拼接时应确保拼接处平滑地融合，无明显拉伸变形情况，明暗度及色调保持统一，无明显拼接痕迹。对于采用接片拍摄方法形成的由多张底片构成的大幅面照片档案，底片图像采集后应拼接为一个完整图像。
应对图像采集过程中产生的白边或黑边进行裁边处理，裁边时应在图像边缘外侧适当保留空白以确保档案完整。
根据实际情况对图像进行颜色校正，还原档案原始色彩信息，确保图像色彩、对比度、亮度等与档案原貌相符。对彩色胶片翻拍获得的图像应进行去色罩处理，以消除胶片色罩对色彩与影调的影响。
已开放的照片档案可制作一套提供利用的图像文件，新建文件夹与长期保存的图像文件分开存放。若档案载体存在破损、断裂、划痕、污染、反银、霉变、变形、褶皱等情况，导致影响档案利用效果，根据数字化成果利用实际需求，经审批后可对提供利用的图像进行数字修复，长期保存的图像不应进行数字修复。数字修复应遵循“最小限度干预”的原则，还原档案原貌。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图像处理时，应加强风险防控，避免因自动推理、特征补全等算法机制导致档案信息失真、内容臆造。提供利用的图像可适当降低分辨率和转换为JPEG等格式，以减小存储容量便于传输。提供利用时若需加盖电子印章，可将图像转换为OFD等格式。
及时记录图像处理的情况。图像处理后应进行检查，发现错误后应及时纠正。
数据挂接

使用档案数字化加工软件将图像文件与数据库中对应的档案条目进行挂接，实现档案目录数据与图像文件的关联。
可根据图像文件的EXIF提取相关信息对相关元数据进行赋值。
逐条对挂接结果进行检查，包括档案条目与图像文件的对应是否准确、元数据信息的准确性、图像文件数量是否正确、数字图像是否可用等，发现错误后应及时纠正。
应对档案目录、元数据与图像文件等进行定期备份，对备份载体和备份数据进行统一管理和定期检测，确保数据安全。

自动标注

可采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著录项“文字说明”的内容和图像中的文字进行语义识别，采用图像识别技术对图像中的人脸、建筑物、纪念碑、文物、路牌等信息进行自动识别，依据识别结果对照片档案的人物、地点、背景、获取方式、来源名称、版权信息等元数据信息自动标注并保存在数据库中。
对自动标注的信息进行人工核对，发现错误后应及时纠正。
成果验收
应成立专门的验收组对照片档案数字化成果进行验收。

照片档案数字化成果验收内容包括：

目录数据。检查档案目录的内容、格式等是否准确、完整、规范，必填项是否填写等。

元数据。检查照片档案数字化工作相关元数据元素的赋值是否准确、完整、规范。

图像文件。检查图像文件的技术参数、存储路径、文件命名、排列顺序、图像质量、内容完整性、数据挂接准确性等。

工作文件。检查工作文件是否完整、规范。

存储载体。检查存储载体的安全性、可用性等。

应采用计算机自动检验与人工检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验收。能够采用计算机自动检验的验收内容应全部进行计算机自动检验，合格率应为100%；无法采用计算机自动检验的验收内容可进行人工抽检，抽检比例应不低于10%，合格率应为100%。检验不合格的应分析原因，评估该批次是否存在类似问题，及时返工进行纠正。

检验合格率达到15.2和15.3的要求时，该批次通过验收；如果验收未通过，该批次应在返工后重新进行验收。

成果移交

验收合格的照片档案数字化成果应及时移交，清点后履行交接手续。

照片档案数字化成果可采用在线或离线的方式进行移交。

采用离线方式移交时，存储数字化成果的载体或载体盒上应标注可反映其内容的标识。若使用光盘作为存储载体，光盘标识应符合DA/T 52—2014的要求。
档案入库

完成数字化的照片档案应及时归还入库，清点后履行交接手续。

照片档案入库前应检查档案载体是否清洁，对受污染的档案载体进行必要的技术处理。

照片档案入库前应按照8.2的要求进行温湿度平衡。
（资料性）

照片档案数字化工作文件示例

照片档案数字化审批书、照片档案数字化流程单、档案检查工作单、确定数字化对象工作单、图像处理工作单、照片档案数字化成果验收登记单、照片档案数字化成果移交接收登记表的示例见表A.1～表A.8。

照片档案数字化审批书示例
批次：                                                            审批书编号：                        
	经 办 人
	
	时  间
	

	数字化范围
	

	档案数字化部门意见
	部门负责人：                  年    月    日

	档案保管部门意见
	部门负责人：                  年    月    日

	单位意见
	现批准对             等        全宗共计          张底片、          张照片进行数字化。

              法定代表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照片档案数字化流程单示例

全宗号                      保管期限                         □底片册号/□照片册号                   
	工作进度
	操作人员
	完成时间
	备注

	档案检查
	档案目录检查
	
	
	

	
	档案内容检查
	
	
	

	
	载体外观检查
	
	
	

	确认数字化对象
	
	
	

	数据库建立
	著录
	
	
	

	
	质量检查
	
	
	

	图像采集
	□底片图像采集

□照片图像采集
	
	
	

	
	质量检查
	
	
	

	图像处理
	图像处理
	
	
	

	
	质量检查
	
	
	

	数据挂接
	数据挂接
	
	
	

	
	质量检查
	
	
	

	自动标注
	自动标注
	
	
	

	
	质量检查
	
	
	


档案检查工作单示例

全宗号                    保管期限                    □底片册号/□照片册号                          号
	□底片号/□照片号
	档案目录检查
	档案内容检查
	载体外观检查

	
	
	
	

	
	
	
	

	
	
	
	

	
	
	
	

	
	
	
	

	
	
	
	

	
	
	
	

	
	
	
	

	
	
	
	

	
	
	
	

	
	
	
	

	
	
	
	

	
	
	
	

	
	
	
	

	 操作人员：                                                 完成时间：


确定数字化对象工作单示例

全宗号                    保管期限                    □底片册号/□照片册号                          号
	□底片号/□照片号
	数字化对象
	备注

	
	□原始底片   □拷贝底片   □照片   □翻拍底片
	

	
	□原始底片   □拷贝底片   □照片   □翻拍底片
	

	
	□原始底片   □拷贝底片   □照片   □翻拍底片
	

	
	□原始底片   □拷贝底片   □照片   □翻拍底片
	

	
	□原始底片   □拷贝底片   □照片   □翻拍底片
	

	
	□原始底片   □拷贝底片   □照片   □翻拍底片
	

	
	□原始底片   □拷贝底片   □照片   □翻拍底片
	

	
	□原始底片   □拷贝底片   □照片   □翻拍底片
	

	
	□原始底片   □拷贝底片   □照片   □翻拍底片
	

	
	□原始底片   □拷贝底片   □照片   □翻拍底片
	

	
	□原始底片   □拷贝底片   □照片   □翻拍底片
	

	
	□原始底片   □拷贝底片   □照片   □翻拍底片
	

	
	□原始底片   □拷贝底片   □照片   □翻拍底片
	

	
	□原始底片   □拷贝底片   □照片   □翻拍底片
	

	 操作人员：                                                 完成时间：


图像处理工作单示例
全宗号                       保管期限                      □底片册号/□照片册号                         
	□底片号/□照片号
	图像处理情况

	
	

	
	

	
	

	
	

	
	

	
	

	
	

	
	

	
	

	
	

	
	

	
	

	
	

	
	

	 操作人员：                                                 完成时间：


照片档案数字化成果验收登记表示例

	批次
	

	全宗号
	

	内容描述
	

	目录数据
	数量
	

	
	检验内容
	

	
	检验结果
	

	元数据
	数量
	

	
	检验内容
	

	
	检验结果
	

	图像文件
	数量
	

	
	检验内容
	

	
	检验结果
	

	工作文件
	数量
	

	
	检验内容
	

	
	检验结果
	

	存储载体
	数量
	

	
	检验内容
	

	
	检验结果
	

	验收意见
	

	验收人（签名）
	

	验收时间
	


照片档案数字化成果移交接收登记表示例

	批次
	

	全宗号
	

	内容描述
	

	移交档案数量
	
	移交数据量
	

	图像文件数量
	
	数字化工作文件
（件、册）
	

	载体起止顺序号
	
	移交载体类型、数量
	

	检验内容
	单位名称

	
	移交单位：
	接收单位：

	准确性检验
	
	

	完整性检验
	
	

	可用性检验
	
	

	安全性检验
	
	

	载体外观检验
	
	

	填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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